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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1编制目的

为预防和控制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扩大，提高对

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的处置能力，及时、有效地实施应急救

援工作，最大程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保障人民群众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和创造安全、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制定本预案。

1.2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6年 6月 3日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88 号公布，根据 2019 年 7 月 11日应急管

理部令第 2号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

理办法>的决定 修正）、《矿山事故灾难应急预案》、《国务

院安委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的通知》、

《福建省安全生产条例》、《福建省政府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

急预案》及《漳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漳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

急预案的通知》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制定本预案。

1.3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我市境内非煤矿山（含尾矿库）发生的Ⅲ级（含

Ⅲ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的前期处置和Ⅳ级（一般）生产安全突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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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的预防、预报、预警信息处置、应急响应和事故处置。

（1）地下开采矿山和尾矿库发生的透水、冒顶片帮、坍

塌、中毒窒息、溃坝等Ⅳ级（一般）安全生产事故。

（2）非金属露天矿（场）发生爆炸、坍塌、山体滑坡等

Ⅳ级（一般）安全生产事故。

（3）跨乡镇行政区域的Ⅳ等级（一般）安全生产事故。

（4）市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启动本预案

的其它Ⅳ级（一般）安全生产事故。

【非煤矿山事故分级：Ⅰ级（特别重大），造成 30人以

上死亡，或者 100人以上重伤，或者 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

的特别重大事故。Ⅱ级（重大），造成 10人以上 30人以下死

亡，或者 50人以上 100人以下重伤，或者 5000万元以上 1亿

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重大事故。Ⅲ级（较大），造成 3人以

上 10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以上 5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

万元以上 5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较大事故 。Ⅳ级（一

般），造成 3人以下死亡，或者 10人以下重伤，或者 1000万

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一般事故。本节所称的“以上”包括本

数，所称的“以下”不包括本数。】

1.4 工作原则

（1）以人为本，安全第一。把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生产安全事故造成的人员

伤亡作为首要任务，切实加强应急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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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专业救援力量的骨干作用和人民群众的基础作用。

（2）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在局领导统一协调下，各有

关股室按照各自职责分工，负责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管理和应

急处置工作，在本级预案无法处置的情形下，应立即向上一级

预案管理主管部门报告。

（3）属地为主，各方支援。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处置以属地为主，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事故发生单位应尽快

尽早组织力量全力施救，并尽最大可能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支

援，充分发挥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作用。

（4）快速反应，措施果断。一旦发生非煤矿山生产安全

事故，迅速启动救援预案，快速反应，果断处置。

（5）依靠科学，依法规范。采用先进技术，充分发挥专

家作用，科学决策。采用先进的救援装备和技术，增强应急救

援能力。依法规范应急救援工作，确保应急预案的科学性、权

威性和可操作性。

（6）资源共享。建立健全联动联防机制，合理有效利用社会

各种救援力量，实现资源共享,坚持应急准备与应急救援相结合。

2 应急组织机构及职责

2.1应急组织机构

发生事故时，局成立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长由局长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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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组长由分管非煤矿山安全安全监管的副局长担任，各有关业

务股室及人员为成员，同时在事故现场与事故地政府及相关部

门组成事故现场工作组、并成立应急救援专家组。

漳平市应急管理局非煤矿山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成员名单

组 长：刘鹏飞（局 长）

副组长：杨建国（副局长）

张南和（副局长）

李 洁（副局长）

成 员：陈立峰（综合股股长）

刘继忠（应急指挥与救援股股长）

陈泳泳（矿山安全监察股负责人）

刘光尧（矿山安全监察股科员）

刘运樟（矿山安全监察股科员）

陈祖鑫（安监股负责人）

张金星（监察大队大队长）

陈丽华（宣传教育中心负责人）

陈华荣（防灾减灾救灾股负责人）

2.2各机构职责

2.2.1局相关股室及人员职责：

（1）综合股（含值班人员）职责：做好应急值守工作及

事故应急信息收集处理工作，做好事故应急救援信息的上传下

达联络工作，做好事故上访人员（家属）信访接待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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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山股职责：提供事故矿山相关信息；根据局领导

指示赶赴事故矿山现场，做好矿山（含尾矿库）事故信息的收

集、分析，做好预警工作，根据收集到的信息，及时上报局领

导；督促企业做好矿山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治

理工作；日常执法检查要把企业的应急预案的教育培训及演练

开展情况纳入必查项目。

（3）监察大队职责：做好企业应急管理行政处罚工作；

根据局领导指示赶赴事故现场，参与事故应急救援工作。

（4）应急指挥与救援职责：负责企业生产安全应急救援

预案管理工作；修订完善本局生产安全应急救援预案，并组织

或指导开展生产安全应急救援演练；指导协调和调动应急救援

队伍及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指导应急救援队伍教育训练，

组织指导应急管理社会动员工作；做好安全生产应急救援装

备，物资储备、调查、统计工作，掌握应急救援物资、专用

机械储备和专业技术人才存量与分布情况；发生事故时，根

据局领导指示赶赴事故现场，参与事故应急救援，为现场指挥

部协调组织应急救援力量，通知有关单位和人员立即进入工

作状态；调动事故发生行业的专家组参加应急救援，为救援工

作提供技术支持。

（6）宣传教育中心职责：负责组织宣传有关应急知识，

普及安全生产应急知识。事故发生时，负责接待新闻媒体，做

好救援工作信息发布，正确引导媒体和公众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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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防灾减灾救灾股：负责编制防灾减灾规划并组织实

施，推动应急重点工程和避难设施建设。承担灾情核查、损失

评估救灾捐赠等灾害救助工作，拟订应急物资储备规划和需求

计划，组织建立应急物资共用共享和协调机制，组织协调重要

应急物资的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会同有关方面组织协调紧

急转移安置受灾群众。

（7）其他各股做好各自的日常监管工作，事故发生时随

时听从应急救援领导小组组长的调遣。

2.2.2事故发生单位职责

事故发生单位做好事故的先期处置工作，如实向指挥部报

告事故情况，提供事故现场的有关资料，提供救援设备和工具，

接受落实指挥部交办的工作，为应急处置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组织生产人员执行应急处置工作，不得故意破坏事故现场、毁

灭证据。

2.2.3应急救援专家组职责

从市政府煤矿、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家抽调组建应急救

援专家组，为应急救援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应急救援专家组

的职责是：

（1）参与专业类事故救援方案的研究；

（2）研究分析事故信息、灾害情况的演变和救援技术措

施，为应急救援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

（3）提出事故防范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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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为恢复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2.2.4事故现场外部衔接

按《漳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漳平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

案的通知》（漳政综〔2020〕6号）事故响应及启动条件，成

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总指挥由现场最高行政长官担任，

全面负责应急救援指挥工作。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及时向市

委、市政府报告事故及救援情况，需要外部力量增援的，报

请市政府协调，并说明需要的救援力量、救援装备等情况。

3 预防与预警

3.1重大危险源管理

各相关股室负责本股室承担的业务范围内的重大危险源

管理，对存在的重大危险源及重点防护目标，要认真分析、研

究，可能造成事故的，应及时报局领导，同时要求企业按重大

危险源管理要求，制定预防措施，将隐患消除于萌芽中。

3.2信息报告

本局设 24小时值班电话，值班电话：0597－7538502，传

真：0597－7535806，第一个接到事故报告的人员和综合股办

公室人员应当向发生事故单位或报案人员详细了解事故发生

情况：

（1）事故发生单位的名称、地址、性质等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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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以及事故现场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事故类型、状态、数量、事故范围、周围环境等）；

（3）事故的简要经过；

（4）事故已经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的伤亡人数（包括下落

不明、涉险的人数）和初步估计的直接经济损失；

（5）已经采取的措施（包括现场已经采用的救援措施、

已经赶赴和正在赶赴现场的领导和应急力量等）；

（6）报告人的单位、姓名和联系电话；

（7）其他应当报告的情况。

并在第一时间向值班领导和局长报告，根据局领导指示 1

小时内上报市委、市政府及龙岩市应急管理局。

3.3预警行动

局领导根据收集到的相关预警信息，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情

况，并按照有关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准备工作。局应急救援领导

小组根据事故情况启动相应等级的应急救援预案，启动后立即

通知本局应急救援领导小组成员，根据应急救援领导小组分

工，开展相关工作。应急救援中心联系安全生产专家，必要时

联系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做好相关应急救援工作。

矿山事故预警信息由发生事故单位发布；尾矿库预警信息

通过本局综合股上报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经手机短

信、传真、电视、广播电台、互联网等渠道，向有关单位和社

会公众发布，也可通过警报器、宣传车或组织人员逐户通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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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行。对老、幼、病、残、孕等特殊人群以及学校等特殊

场所、警报盲区应当采取有针对性的公告方式。

4 应急响应

4.1应急程序

（1）企业发生事故后，现场人员要立即按应急救援程序

和措施开展自救和互救，并立即报告本企业负责人或值班

人员。

（2）企业负责人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启动本企业应急

救援预案，迅速组织救援，并在 1小时内如实报告当地乡镇人

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工业园区管委会、市应急管理局。中

央所属企业、省属、市属企业在报告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时，还

应当在 1小时内如实报告当地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应

急管理局。

（3）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工业园区管委会接

到事故报告后，应当在 2小时内报市应急管理局。

（4）市应急管理局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在接到事故

报告后，立即报告局主要领导。局长决定启动应急预案，局长

或委托副局长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与企业或相关单位组成

现场应急指挥部，展开现场应急处置，并在 2小时内报告市委、

市政府、龙岩市应急管理局。当现场指挥部确定事故不能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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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有效控制或已造成较大以上人员伤亡时，事故信息接报应

在 15分钟内向上一级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主管部门报告。

应急响应启动后，可视灾情及其发展情况对应调整响应级

别，避免响应不足或响应过度。（响应流程图见附件 7.5）

4.2非煤矿山应急处置方案

非煤矿山主要事故类型有冒顶片帮、透水或淹井、中毒窒

息、火灾事故；尾矿库（排土场）尾矿库溃坝事故，排土场滑

坡和泥石流事故等，其主要应急处置的技术措施如下：

（1）冒顶片帮：抢救遇险人员时，首先应确定遇险人员

的位置和人数，尽可能与遇险人员直接联络；应利用压风自救

系统、供水施救系统、通信联络系统或开掘管道、打钻孔等方

法向遇险人员输送新鲜空气和食物；在冒顶区工作时，要派专

人观察周围顶板变化，如果发现有再次冒顶的征兆时，首先应

加强支护，找好安全退路；在消除冒落矸石时，要防止落石伤

害遇险人员；在抢险过程中，当发现顶部的危石掉落速度明显

加快，应立即停止抢救，撤出抢险人员，重新对地压情况进行

分析，在确认不会发生再次冒顶情况下，重新安排抢险人员进

入事故现场进行抢救。

（2）透水或淹井：确定遇险人员的位置和人数，撤出可

能受灾人员，并按规定的安全撤离路线撤离人员；查看地质资

料，查明发生透水的原因，派人观察井下突水情况，弄清突水

地点、性质，估计突水的积水量、静止水位、突水后的涌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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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范围、补给水源及有影响的地表水体；根据水情规定关闭

水闸门的顺序，并及时关闭防水闸门；有流沙涌出时，应构筑

滤水墙，并规定滤水墙的构筑位置和顺序；必须保持排水设备

不被淹没。当水和流沙威胁到泵房时，在下水平人员撤出后，

应将水和流沙引向下水平巷道；有害气体从水淹区涌出以及二

次突水事故发生时，在排水侦察灾情过程中要有防止冒顶伤人的

措施；进入事故现场时，应注意观察巷道的破坏程度及顶板情

况，发现有危险情况，应先处理隐患，加强支护，确保安全后，

方可再行进入。

（3）中毒与窒息：救援人员应摸清有毒有害气体的种类，

可能的范围，产生的原因，中毒窒息人员的位置；救援人员要

采取防毒措施，如正压式氧气呼吸器、通风排毒等，才能进行

营救工作，独头巷道先开启局扇进行通风，采场内开启局扇或

供风管进行排毒，救护人员需戴上正压式氧气呼吸器方可进

入；找到中毒人员后，及时运送到大巷或通风良好的区域，解

开中毒人员的上衣扣、紧身衣服和腰带，以达到呼吸顺畅，同

时要保暖、静卧并密切观察伤者病情的变化，进行人工呼吸；

中毒严重，马上运送出地表，送到医院进行急救。

（4）井下火灾事故：及时判断火源发生地点，切断火区

电源，找出火灾原因并设法控制风流方向，若火灾地点为进风

侧，主要负责人根据现场情况实行反风，抢险人员从风井进入

抢险现场，若火灾地点为回风侧，不能实行反风；迅速查明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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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撤出灾出和受威胁区域的人员；迅速使用井下消防器材灭

火抢险，尽力控制火势蔓延；查明火灾性质、原因、发火地点、

火势大小、火灾蔓延的方向和速度、遇险人员的分布及其伤亡

情况；井下火灾如果由于火势凶猛，一时难以扑灭，可把有关

道口用密闭墙或防火盖加以封闭。

（5）尾矿库溃坝

检查确定尾矿库事故发生的影响范围；迅速组织撤出尾矿

库漫堤/溃坝影响范围内的居民和其他人员；封锁事故现场和

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同时设法保护周边重要生产、生活

设施，防止引发次生的安全事故和环境灾难。

（6）排土场滑坡和泥石流事故

查明排土场排水系统排水不畅或排洪通道堵塞情况，迅速

组织撤离排土场下游影响范围内的居民和其他人员，在保证抢

险人员安全的前提下，迅速组织力量进行疏通，恢复通道原有

的排洪功能；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同时设法保护周边重要

生产、生活设施，防止引发次生的安全事故和环境灾难。

4.3应急处置主要注意事项

（1）现场处置主要依靠当地政府及企业应急处置力量，

事故发生后，事故单位首先组织企业的救援队伍开展自救、

互救。

（2）事故单位负责人要充分利用本单位和就近社会救援

力量，立即组织实施事故的应急救援工作，通知就近医院抢救



15

现场受伤人员。根据事故的危害程度，及时报告当地政府、应

急管理局，疏散、撤离可能受到事故波及的人员。

（3）事故发生单位迅速成立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制定

事故应急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根据需要及时修订救援方案。

（4）当地救援力量不足时，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应及时

向上级报告，提出增援请求，市委、市政府及时调动相关专业

救援队赶往事故现场，组织救援。

（5）当地医院的救护能力不足时，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

应向市委、市政府请求，申请调动外地的医学专家、医疗设备

前往现场加强救护，或将伤者迅速转移到外地救治。

（6）参加应急救援的队伍和人员在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

统一指挥、协调下，进行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

（7）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负责组织力量清除事故周围和

抢险通道上的障碍物，组织公安、武警、交通管理等部门开辟

抢险救灾通道，保障应急救援队伍、物资、设备的畅通无阻。

（8）根据事态发展变化情况，出现急剧恶化的特殊险情

时，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部在充分考虑专家和有关方面意见的基

础上，依法采取紧急处置措施。涉及跨本市、跨乡镇（街道）、

跨行业领域影响严重的紧急处置方案，报请市安委会协调实

施，影响特别严重的报市委、市政府协调。

（9）在事故救援过程中，出现继续进行抢险救灾对救援

人员的生命有直接威胁，极易造成事故扩大化，或没有办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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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救援，或没有继续实施救援的价值等情况时，经过应急救援

专家组充分论证，提出中止救援的意见，报现场应急救援指挥

部决定。

（10）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在抢险救灾过程中，专业或辅

助救援人员，根据事故的类别、性质，要采取相应的安全防护

措施，严格控制进入灾区人员的数量。所有应急救援工作人员

必须佩戴安全防护装备，才能进入事故救援区域实施应急救援

工作。

4.4应急结束

当遇险人员得救，事故现场得以控制，消除导致次生或衍

生事故隐患后，经专家组研究讨论，指挥部确认和批准，现场

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应急救援队伍撤离现场。应急救援指挥领

导宣布应急结束。

5 应急资源数据库

针对辖区内可能发生的各类事故建立相应的应急资源数据库。

5.1应急救援装备和队伍

因漳平市非煤矿山尚未建立有专业的应急救援队伍，各矿

山匀应建立以本矿山企业人员兼职的应急救援队伍、与专业应

急救援队伍签订协议，储备必要的应急救援物，必要时可调动

邻近矿山兼职救援队支持，矿山专业救护队主要依托龙岩市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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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矿山救护队，其人数共有 29人，联系人：张金龙 ，应急值

班电话：0597-3255119 （见附件 7.3）。

5.2应急救援可调用装备(包括各种大型装载、挖掘、运输

装备的品种、数量以及调用联系方式见附件 7.3)

6 预案管理

6.1宣传教育

本局组织相关企业开展应急法律法规和事故预防、避灾、

自救、互救常识的宣传，提高应急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根据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9修正)》（中华人民共

和国应急管理部令第 2号）非煤矿山企业都要修订生产安全事

故应急预案并备案到应急管理局。

6.2应急演练

局应急指挥与救援股每年于 6 月份安全生产演练活动周

（每年 6月份的第三周），以安委办主办，按行业类别，分年

组织一次应急演练，演练方案由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每年根

据应急管理工作要点确立，演练结束后及时进行总结。

6.3预案更新修订

根据应急救援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局专项应急预案在

演练过程中发现存在的问题或出现新的情况，应及时对预案进

行修订，对预案中涉及人员、物资等经常变化的信息，应当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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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进行更新，确保相关信息有效。本预案原则上每三年由市应

急管理局组织进行一次修订和评审。

7 附 件

7.1 附表

7.2 非煤矿山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7.3 非煤矿山应急救援装备和队伍

7.4 危险性分析

7.5 漳平市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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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应急管理局应急救援相关人员联系方式

姓 名 职 务 单位电话 移动电话

刘鹏飞 局 长 0597-7586266 18959088966

杨建国 副局长 0597-7525996 13605907897

李 洁 副局长 0597-7582839 18950869410

张南和 副局长 0597-7583135 18959495780

陈清龙 副主任科员 0597-7585319 13328630986

陈有钦 乡科级副职 13859568032

傅 博 乡科级副职 18959089619

陈立峰 综合股负责人 0597-7522626 13950849396

张波素 综合股科员

0597-7529680
18005970128

李春妹 综合股科员 13850673607

陈丽香 综合股科员

0597-7538502

18959050833

吕 娟 综合股科员 18039810163

赖振虹 综合股职员 18159770535

陈华荣 防灾减灾救灾股负责人 18959013186

李文杰 防灾减灾救灾股科员 13313999946

刘 斌 防灾减灾救灾股科员 1596092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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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继忠 应急指挥和救援股负责人

0597-7525878

15305970267

詹春秀 应急指挥和救援股科员 18959088361

苏德斌 应急指挥和救援股科员 18959021987

陈泳泳 矿山股负责人

0597-7583525

18959088622

刘光尧 矿山股科员 18959013012

刘运樟 矿山股科员 13850610690

何建忠 危化股(行政审批股)股长

0597-7583029

13959037369

张有福 危化股(行政审批股)科员 18959013676

苏文斌 危化股(行政审批股)科员 15059905626

张利花 危化股(行政审批股)科员 18950872799

陈祖鑫 工商贸安全监管股股长

0597-7523169

18959089098

廖友枝 工商贸安全监管股科员 18959088986

余孝灵 工商贸安全监管股科员 18050453810

陈 瑾 工商贸安全监管股职员 18950824090

张金星 监察大队大队长

0597-7582339
18959088980

陈平聪 监察大队副大队长 18959088998

陈丽华 宣教中心负责人

0597-7525816
13950849499

蒋少锋 重大危险源中心负责人 18959088993

杨晓英 行政服务中心职员 0597-3099665 13850694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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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漳平市煤矿、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专家组成员名单（漳政

综〔2012〕357号）

专家组别 姓 名 单 位 办公电话 手 机

煤
矿
山
安
全
专
家

曾介林 漳平市石坂坑煤矿 0597-5290136 13605909159

余志伟 漳平市石坂坑煤矿 0597-7570013 13850646453

叶永龙 漳平市煤管局 13859557033

陈祥华
龙岩环闽矿业投资
有限公司（中界石

笋坑煤矿）
0597-3202598 13959058373

非
煤
矿
山
安
全
专
家

夏道明
福建省潘洛铁矿有

限责任公司
18039858839

王庆丰
福建省潘洛铁矿有

限责任公司
0597-7760114 13950845882

马东辉
华润水泥（漳平）

有限公司
18959029350

曾勇斌
漳平市光明矿业有

限公司
0597-7533852 13600997889

林新财
福煤漳平煤业有限

公司
0597-7663160 13850625218

许家辉
福建省潘洛铁矿有

限责任公司
13850684121

高太华
福建省潘洛铁矿有

限责任公司
0597-7760652 18039858406

陈健平
福建省潘洛铁矿有

限责任公司
13859556834

陈庆云
福建省潘洛铁矿有

限责任公司
13959459638

陈祥华
漳平市拱桥中界石

笋坑煤矿
13959058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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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非煤矿山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7.2.1坍塌滑坡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7.2.1.1技术措施

（1）查明坍塌滑坡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及其影响范围，

划定警戒区域并设置明显警示标志；

（2）查明被坍塌滑坡事故埋压、围困人员的可能位置和数量；

（3）查明坍塌滑坡事故发生地点的水文地质条件、工程

地质条件、边坡技术参数等相关影响因素；

（4）查明坍塌滑坡事故发生地点可能存在的其它坍塌滑

坡体及浮石、危石等危险源；

（5）确定救援方案；

（6）分析坍塌滑坡事故发生原因，确定清除坍塌滑坡体

等危险源的技术方案与具体方法并制定相应安全措施；

（7）落实矿山可用的抢险设备、物资及需要外部调配的

设备与相关物资。

7.2.1.2注意事项

（1）组织事故影响区内的人员安全地撤离现场、核实伤

亡、失踪人数；

（2）组织清理抢险通道，引导抢险人员、设备、物资尽

快到达现场；

（3）专人检查、监视事故发生区域边坡稳定情况，预防

因二次坍塌滑坡事件扩大事故；

（4）防止已撤离人员回到坍塌滑坡影响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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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采空区塌陷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7.2.2.1技术措施

（1）查明采空区塌陷或大面积地压发生地点的水文地质条

件、工程地质条件、井下采空区分布及其参数等相关影响因素；

（2）查明被采空区塌陷或地压事故埋压、围困、冲击波

造成的可能位置和人员数量；

（3）查明采空区塌陷或大面积地压发生的具体位置及其

可能扩大的影响范围，划定警戒区域并设置明显警示标志；

（4）查明采空区塌陷或地压事故发生地点可能存在的其

它坍塌、陷落等危险因素；

（5）确定救援方案；

（6）分析采空区塌陷或地压事故发生的原因，确定防止采空

区塌陷危害进一步扩大的技术方案、具体方法及相应安全措施；

（7）落实矿山可用的抢险设备、物资及需要外部调配的

设备与相关物资。

7.2.2.2注意事项

（1）组织事故影响区内的人员安全地撤离现场、核实伤

亡、失踪人数；若是地压事故，应注意发生地之外由于冲击波

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2）组织清理抢险通道，引导抢险人员、设备、物资尽

快到达现场；

（3）专人检查、监视事故发生区域稳定情况，预防因采

空区进一步塌陷扩大事故；塌陷至地表的，应重视地表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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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及对井下的影响；

（4）防止已撤离人员回到塌陷影响区内。

7.2.3冒顶片帮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7.2.3.1技术措施

（1）查明冒顶片帮事故发生地点及其周边的水文地质条

件、工程地质条件、相关井巷参数等影响因素；

（2）查明冒顶片帮事故发生的原因、具体位置及其影响范围；

（3）根据井下人员定位系统及视频监控系统等各有关资

料，查明被埋压、围困人员的可能位置和数量；

（4）确定救援方案；

（5）加强矿井通风，根据现场情况启用压风自救及供水

施救设施，向受困人员供给新鲜空气及饮用水；

（6）确定清除危险源的基本方法、技术方案与相应安全措施；

（7）加强巷道支护，清理出抢救人员的通道，必要时可

开掘通向遇险人员的专用巷道；

（8）落实矿山可用的抢险设备、物资及需要外部调配的

设备与相关物资。

7.2.3.2注意事项

（1）组织事故影响区内的人员安全地撤离现场、核实伤

亡、失踪人数；

（2）组织清理抢险通道，引导抢险人员、物资尽快到达现场；

（3）救险过程中清理坍塌堵塞物时，禁用爆破的方法处

理阻碍的大块岩石，若因大块岩石、木柱、金属网架等物压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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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困人员时，可用石块、木头等支撑使其稳定，也可用千斤顶、

液压起重器、液压剪等工具进行处理，慎用镐刨、锤砸等方法

扒人或破解岩石，防止伤害遇险人员；

（4）设专人检查、监视顶板及侧帮岩体稳定情况，注意

观测顶板来压预兆，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7.2.4透水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7.2.4.1技术措施

（1）查明透水点周边的水文地质条件、工程地质条件、

与地表等相关水体的水力联系等情况；

（2）查明透水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原因、涌水来源、

涌水量及其影响范围；

（3）核实矿井最大排水能力、短期内可能增加的排水设

备、需要外部调配的排水设备；

（4）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5）根据井下人员定位系统及视频监控系统等各有关资

料，确定受困人员位置及数量；

（6）确定救援方案；

（7）做好供电保障工作，确保满足井下排水及其它救援

用电需要；

（8）加强矿井通风，根据现场情况启用压风自救及供水

施救设施，向受困人员供给新鲜空气及饮用水；

（9）判明水源情况，适时关闭巷道防水闸门及其它防控

水闸门等，保证排水设备不被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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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根据水位上升等相关情况，分析决定是否切断受灾

地点的供电电源，防止水中带电伤人。

7.2.4.2注意事项

（1）组织事故影响区内的人员安全地撤离现场、核实伤

亡、失踪人数；

（2）组织清理抢险通道，引导抢险人员、物资尽快到达现场；

（3）专人检查、监视透水矿井外部水系状况，采取一切

可能的措施防止外部水源灌入井下。

7.2.5中毒窒息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7.2.5.1技术措施

（1）查明中毒窒息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原因和可能受

到的影响范围；

（2）加强矿井通风、必要时井下受困及相关人员启用压

风自救系统；

（3）确定救援方案；

（4）检测查明中毒窒息有毒、有害气体的来源和存在的

部位，修复被破坏的通风系统；

（5）根据现场情况决定是否采取反风措施，及时撤出因

采用反风措施而可能受到有毒、有害气体威胁的相关人员；

（6）确定清除产生中毒窒息事故的有毒、有害气体的基

本方法、技术方案、安全措施；

（7）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7.2.5.2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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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组织安全地撤出影响区内的遇险人员，核实伤亡、

失踪人数；

（2）组织清理抢险通道，引导抢险人员、物资尽快到达现场；

（3）施救人员须配备、使用防毒设施或正压空气呼吸机，

保证施救者自身安全；

（4）专人检测中毒窒息事故发生地及周边影响区有害气

体浓度等情况，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

7.2.6火灾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7.2.6.1技术措施

（1）查明火灾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火源性质及其影响

范围，划定警戒区域并设置明显警示标志；

（2）查明受火灾事故影响尚未撤出人员的可能位置和数量；

（3）根据火源部位、性质、影响范围，及时切断灾区电

源，减少次生灾害的发生；

（4）明确通风线路，根据需要决定是否采取反风措施，防止

火区和火灾中产生的各种有毒、有害气体向其它区域蔓延；

（5）确定救援方案；

（6）查明火灾区可燃物性质和数量，搬离火区周边易燃

物资，控制火区范围；

（7）调取当地气象预报资料，分析风、水等影响情况并

采取相应措施；

（8）依据着火位置和燃烧物质的不同，选用相应的灭火方法；

（9）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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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2注意事项

（1）组织事故影响区内的人员安全地撤离现场、核实伤

亡、失踪人数；

（2）施救人员必须配备、使用防毒设施或正压空气呼吸

机，保证施救者自身安全；

（3）专人严密监测有毒、有害气体及风流的变化，防止

出现次生、衍生事故。

7.2.7爆炸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7.2.7.1技术措施

（1）确定爆炸事故发生的地点和影响范围，划定警戒区

域并设置明显警示标志；

（2）切断事故发生地点的电源，防止救援过程中次生伤

害的发生；

（3）查明爆炸地点的周围环境，特别注意要查明有无其

它易燃易爆物品、火源、有毒有害气体及液体泄漏等危险物品，

并予以排除，注意查明周边井巷工程、边坡、岩体稳定情况，

保障救援过程的安全；

（4）确定救援方案；

（5）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爆炸后次生的危险有害因素。

对于露天矿山，应注意火灾、有毒有害气体、边坡坍塌、残留

爆炸物等危害的产生；对于地下矿山，应注意火灾、透水、有

毒有害气体、采空区塌陷、冒顶片帮、残留爆炸物等危害的

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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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明确地下矿山通风线路，根据需要决定是否采取反

风措施，防止爆炸产生的火灾及各种有毒有害气体向其它区域

蔓延；

（7）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社会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7.2.7.2注意事项

（1）组织事故影响区内的人员安全地撤离现场、核实伤

亡、失踪人数；

（2）组织清理抢险通道，引导抢险人员、物资尽快到达现场；

（3）专人检查、监视事故发生区域周边采场、边坡、空

区等稳定情况，防止次生事故发生；

（4）防止与救援工作无关人员进入危险区内。

7.2.8坠罐跑车事故应急处置措施

7.2.8.1技术措施

（1）迅速组织井下其他人员（排水工作人员除外）从第

二安全出口撤出，回到地面安全区域；

（2）查明坠罐/跑车事故对提升系统、井巷工程、供电线

路、压风管道、排水管道、井下安全避险“六大系统”管线的

破坏情况；必要时井下断电、关停压风、暂停排水等；

（3）减少事故井巷的进风量，降低风速，为抢险、救灾

创造安全环境；

（4）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

（5）明确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方案，邀请相关专业的

应急救援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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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确定受困人员救援方案；

（7）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7.2.8.2注意事项

（1）组织事故影响区内的人员安全地撤离现场、核实伤

亡、失踪人数；

（2）组织清理抢险通道，引导抢险人员、物资尽快到达现场；

（3）在抢救、处理过程中，必须有专人检查、监视周边

情况，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7.2.9尾矿库溃坝事故处置措施

7.2.9.1技术措施

（1）确定事故发生的影响范围；

（2）迅速组织撤出尾矿库漫堤/溃坝影响范围内的居民和

其他人员；

（3）封锁事故现场和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同时设

法保护周边重要生产、生活设施，防止引发次生的安全事故和环

境灾难；

（4）查看原设计有关资料，掌握事故尾矿库的水文地质

条件、排洪系统、筑坝材料特征、气候条件等；

（5）根据尾矿库所在区域，救援专家进行技术分析，制

定科学的抢险救援方案并组织实施；

（6）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7）保护国家重要设施和目标，防止对江河、湖泊、交

通干线等造成影响，监测事故下游水质情况，防止发生次生、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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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事故；

7.2.9.2注意事项

（1）在抢险过程中，必须有专人检查、监控尾矿库水位

变化状况，防止发生事故的扩大。

（2）做好现场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工作，防止救援过程

中发生二次伤亡。

7.2.10排土场滑坡和泥石流事故处置措施

7.2.10.1技术措施

（1）迅速组织撤离排土场下游影响范围内的居民和其他

人员，核实伤亡、失踪人数；

（2）查明排土场排水系统排水不畅或排洪通道堵塞情况，

在保证抢险人员安全的前提下，迅速组织力量进行疏通，恢复

通道原有的排洪功能；

（3）危险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同时设法保护周边重要生

产、生活设施，防止引发次生的安全事故和环境灾难；

（4）掌握受影响的排土场的水文地质条件、气候条件及

排土场相关技术参数；

（5）明确事故应急救援处置技术方案，邀请相关专业的

应急救援专家；

（6）确定受困人员救援方案；

（7）明确可能需要调动的应急救援力量及物资保障；

7.2.10.2注意事项：

（1）在抢险过程中，必须有专人检查、监控来水变化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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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监测事故下游水质情况，防止发生次生、衍生事故。

（2）做好现场救援人员的安全防护工作，防止救援过程

中发生二次伤亡。

7.3非煤矿山应急救援装备和队伍

7.3.1应急救援装备设备清单

序号 装备名称 单位 库存数量 备注

1 GPS定位仪 台 7

2 防爆对讲机(对） 对 7 需定时充电

3 防护手套 套 18

4 反光背心 件 18

5 防爆手电筒 个 17

6 半面罩 个 18

7 防尘口罩 个 18

8 耳罩 个 18

9 防护眼罩 个 18

10 防护鞋 个 18

11 安全帽 个 18

12 防毒面具 个 18

13 分体式防毒衣 个 18

14 呼救器 个 18

15 辐射热计 台 1 需定时充电

16 紫外辐射计 台 1 需定时充电

17 放射性个人剂量报警仪 台 1 需定时充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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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调用其他单位大型设备联系方式

机械名称 数量 所在地 所属企业 联系人 电话

装载机 1部 芦芝镇 矿产公司 黄进腾 18950869833

挖掘机 4部 赤水镇 红狮岭兜矿山 冯建民 15959517388

铲 车 2部 赤水镇 红狮岭兜矿山 冯建民 15959517388

运输车 3部 桂林街道 华兴矿业 李永清 13950807232

7.3.3可调用的救援队伍情况

序号 队伍名称 所在地 联系人 联系人电话

1 龙岩市煤矿矿山救

护队
新罗区 张金龙 13860213366

2
福建马坑矿业股份有

限公司矿山救护队

龙岩马坑

矿业
蒋立鹤 13600985929

3
漳平红狮水泥岭兜石灰

石矿山救护队
赤水镇 雷文锐 15080299544

4 漳平市医院 市区 120 0597-7823377

7.4危险性分析

7.4.1非煤矿山主要危险类型

引发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的危险有害因素较多，可能引

发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类型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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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下矿山：冒顶片帮、采空区塌陷、透水、中毒和

窒息、火灾、民爆器材爆炸、放炮、提升系统的坠罐/跑车等；

（2）露天矿山：坍塌滑坡、民爆器材爆炸、放炮等；

（3）尾矿库：坍塌滑坡、洪水漫堤/溃坝等；

（4）排土场：坍塌滑坡、泥石流等。

7.4.2全市非煤矿山基本情况汇报及事故风险分析

我市目前非煤矿山企业（含尾矿库）有 27家。其中地采矿山

12家，分布于芦芝、新桥、拱桥、桂林、吾祠等 5个乡镇（街道），

当班人数超过 30人的 1家，为福建省潘洛铁矿有限责任公司；其

余非煤地采矿山当班最大作业人数均少于 30人。

我市目前尾矿库 8座，分布于菁城、桂林、永福、芦芝、

赤水 5个乡镇（街道），其中三等库以上有 1座（即福建省潘

洛铁矿有限公司下池尾矿库），在用的尾矿库 1座（福建省潘

洛铁矿有限公司下池尾矿库），闭库 2座（芦芝镇潘洛铁矿北

矿尾矿库、赤水镇盛发矿业尾矿库）；大于 6万立方米的排土

场 2座（华闰水泥（漳平）石坂坑石灰岩矿排土场、赤水镇红

狮水泥有限公司岭兜水泥用石灰岩矿排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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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漳平市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响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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